
97學年度第 2學期管院學士班系學會 

會長選舉辦法 

主旨：第一屆管院學士班系學會會長選舉 

登記時間：98年 3月 23日至 98年 4月 9日中午 12點止 

登記地點：管院學士班系辦 

登記說明： 

一、 凡學士班學生皆享有投票權。 

二、 凡本系一年級學生皆得依本辦法登記為候選人。 

三、 選委會委員及監督員、工作人員不得登記為候選人或助選員。 

四、 系學會會會長之任期，於一屆一年隔年改選。 

五、 候選人於競選期間內，得從事左列之競選活動： 

（一） 印製、張貼、分發傳單、海報等宣傳品。 

（二） 舉辦政見發表會。 

（三） 訪問選民。 

（四） 其他不違反本辦法之活動。 

六、 選舉人得委任監票員若干名，向選委會登記後，於投票所監督投票。 

七、 工作人員及監票員於投票日當天下午四時在投票所進行開票事宜，候選人及選舉

人得依規定於開票所觀看。     


